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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行政機關得否逕依法院確認派下權存在之判決確定證

明書核發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疑義1案，請 查照轉知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立法院吳宜臻委員國會辦公室102年9月16日102臻字

第102091603號函送「健全祭祀公業條例研討會」會議紀錄

議題5結論辦理。

二、有關祭祀公業經申報人向民政機關申報並經公告後，異議

人向法院提起確認派下權、不動產所有權之訴，經各法院

判決確定異議人有派下權存在、不動產所有權存在者，行

政機關自得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3條規定，就已公告無異議

部分及依法院確定判決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。倘係當事人

逕向司法機關（法院）提起確認派下權存在、不動產所有

權存在之訴者，則依法院確定判決生其效力。當事人若持

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向民政機關申請發給祭祀公業派下全

員證明書，就法院判決確定部分無須再公告，惟為建立祭

4

111020017801

■■■■■■宗教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02/10/21 10: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33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祀公業相關資料檔案完整性，仍應由當事人檢附祭祀公業

條例第8條規定文件辦理，並於該證明書內加註：「本派

下全員證明書係依○○法院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字○

○號判決確定證明書而發給。如有漏列、誤列派下員、不

動產者，請依祭祀公業條例規定辦理。」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中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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